
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立法會 CB(2)447/12-13(06)號文件 
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
支援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家人的福利服務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委 員 簡 介 處 理 家 庭 暴 力 問 題 和 支 援

受害人及其家人的策略和福利服務。  

處理家庭暴力問題及支援受害人的策略方向  

2 .  政府絕不容忍家庭暴力。政府一直致力透過跨專業模

式及三管齊下的介入方式打擊家庭暴力，並加強為受害人及

其家人提供支援。在這個策略方向下，政府一直協調所有有

關方面的工作，並撥出額外資源，進一步加強現有的福利服

務系統。  

跨專業模式  

3 .  政府明白協調不同部門、專業人士和非政府機構，同

心協力防止和處理家庭暴力問題，是至為重要的。因此，中

央、地區及前線運作層面均設有不同機制，以便各界別和專

業之間定期溝通和聯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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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層面  

4 .  當 局 成 立 了 防 止 虐 待 兒 童 委 員 會 及 關 注 暴 力 工 作 小

組，兩者皆由社會福利署署長擔任主席，成員包括警方、教

育 局 、 醫 院 管 理 局 （ 醫 管 局 ）、 非 政 府 機 構 等 的 代 表 ， 以 制

訂策略處理虐待兒童、配偶／同居情侶暴力及性暴力問題。  

5 .  在 聽 取 防 止 虐 待 兒 童 委 員 會 及 關 注 暴 力 工 作 小 組 的

意見後，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已制訂兩套程序指引，分別為

《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》及《處理親密伴侶暴力個案

程 序 指 引 》， 協 助 前 線 專 業 人 員 以 專業 和 有 效 的 方 式 處 理 虐

待兒童及配偶／同居情侶暴力的個案。社署將會按需要更新

有關指引。  

6 .  為監察香港家庭暴力個案的趨勢並理解其特點，社署

現時有兩套分別名為「虐待配偶／同居情侶個案及性暴力個

案中央資料系統」及「保護兒童資料系統」的中央資料系統，

以蒐集各方面（包括警方、醫管局、學校、個案單位等）呈

報的家庭暴力個案的資料。蒐集所得的資料會定期向防止虐

待兒童委員會及關注暴力工作小組匯報，並與相關的部門／

機構分享。此外，社署每季會把已呈報家庭暴力個案的統計

數字上載到社署的網站，以供巿民閱覽。  

7 .  因 應 為 期 三 年 的 檢 討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先 導 計 劃 的 成 功

經驗，社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設立了檢討兒童死亡個案的常

設機制。該機制的主要目的是找出相關服務系統的優良、不

足及可改善之處，建議改善措施以制訂預防策略，並促進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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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及跨機構的合作，以預防可避免的兒童死亡事故。檢討

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20 名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及家長代表。  

地區層面  

8 .  社署在屬下的 11 個行政區均設立了家庭及兒童福利

服務地區協調委員會和處理家庭暴力地區聯絡小組，成員包

括來自不同政府部門、非政府機構、地方團體的代表及社區

領袖等，目的是在地區層面統籌提供予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支

援服務，以及鞏固打擊家庭暴力的工作。  

前線運作層面  

9 .  社 署 和 警 方 自 二 零 零 三 年 起 已 推 行 家 庭 暴 力 個 案 轉

介機制。藉着這項機制，警方可把家庭暴力個案迅速轉介社

署，由社署提供危機介入、輔導及其他協助。由於發生於家

庭內及有組織的兒童性侵犯個案的性質較為複雜，因此警方

會與社署成立保護兒童特別調查組，合力展開調查，以更有

效地策劃行動，亦能使受害兒童獲得更好的保護。  

10 .  為 減 低 受 害 人 的 壓 力 並 避 免 受 害 人 因 複 述 不 快 經 歷

而 承 受 創 傷 ， 社 署 在 危 機 介 入 過 程 中 採 用 了 個 案 主 管 的 模

式，讓受害人在大部分時間只需與個案主管接觸。處理個案

的主要社工通常會擔當個案主管的角色，以統籌提供予受害

人的不同服務，並向受害人提供即時支援，讓受害人能在方

便、安全、保密和受到保護的情況下完成有關程序。多專業

個案會議亦提供一有效平台，讓社工及其他有關的專業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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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就個別家庭暴力個案交換意見，以及為受害人及其家人制

訂適切的福利計劃。  

為不同界別人士提供培訓   

11 .  社署及其他部門／機構定期提供各項培訓課程，讓相

關 專 業 人 士 掌 握 與 不 同 界 別 合 作 調 查 和 處 理 家 庭 暴 力 個 案

的知識和技巧。例如警方及社署自一九九五年起，每年合辦

兩個保護兒童特別調查訓練課程。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，

社署計劃就一系列家庭暴力課題，為社工及專業人士提供約

7  000 個培訓名額。  

三管齊下的介入策略  

12 .  此外，當局採取三管齊下的策略以對付家庭暴力，即

預防；保護受害人並向其提供支援；以及停止施虐者的暴力

行為。  

預防措施  

13 .  社署每年推行「凝聚家庭、齊抗暴力」宣傳運動，舉

辦全港性及地區為本的宣傳和公眾教育活動，喚起公眾關注

家 庭 凝 聚 力 和 預 防 家 庭 暴 力 的 重 要 ， 並 鼓 勵 有 需 要 人 士 求

助。近年宣傳焦點集中於多個特定議題，包括加強家庭和個

人抗逆能力、推廣正面思維、預防父母攜同子女自殺、預防

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性 侵 犯 ， 以 及 鼓 勵 離 婚 家 長 共 同 履 行 父 母 責

任。這些訊息已透過實況劇集、電台節目、電視及電台廣告、

海報、單張、講座、比賽等各類渠道，向公眾廣泛傳播。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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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亦已設立「支援虐兒、虐待配偶／同居情侶及性暴力受害

人服務」網頁，以助受害人明白其權利和法律提供的保障，

以及社區現有的支援服務。  

14 .  社 署 轄 下 家 庭 生 活 教 育 資 料 中 心 為 所 有 提 供 家 庭 教

育服務的相關部門單位及社會服務機構，提供多元化的多媒

體資料素材，目的是加強家庭功能、鞏固家庭關係和預防家

庭破裂。  

支援服務  

15 .  社署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多項服務和援助，以便他

們尋求意見和協助，協助他們渡過難關，減輕暴力帶來的創

傷，並開展新生活。  

熱線服務  

16 .  社署自二零零八年起提升熱線服務，由社工為有需要

的個人／家庭提供 24 小時即時電話輔導、支援和諮詢，並

安排適切的跟進服務。婦女庇護中心亦為家庭暴力受害人及

其家人提供 24 小時熱線服務。  

整合家庭服務和推行家庭支援計劃  

17 .  為照顧家庭的不同需要，並更有效識別家庭問題以及

早介入，社署已重整家庭服務的資源，並在全港設立綜合家

庭服務中心，提供一系列預防、支援和補救服務。社署並推

出家庭支援計劃，動員義工主動接觸面臨危機的家庭，鼓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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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接受所需援助及服務。這些措施有助預防因家庭問題惡化

而演變成家庭暴力。  

兒童照顧支援服務  

18 .  為支援暫時未能照顧子女（特別是子女有受虐危險）

的父母，社署提供多項兒童日間及住宿照顧服務。在二零一

一年十月，社署已把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常規化，並推展

至全港 18 區，服務時間涵蓋晚上、周末及公眾假期。社署

亦已獲得額外資源，自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起增加兒童住宿

照顧服務名額。  

房屋援助  

19 .  社 工 會 向 有 住 屋 問 題 的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 提 供 適 當 援

助。如受害人是公共房屋租戶，社工可把其轉介至房屋署（下

稱「房署」），按其需要進行分戶、調遷或提供其他援助。社

工 也 可 安 排 義 工 ， 陪 同 受 害 人 在 私 人 物 業 市 場 尋 找 另 一 居

所。如受害人有真正、迫切及長遠的住屋問題，但又無法以

自身的資源解決，社工可向房署推薦受害人獲體恤安置。社

工會在適當情況下，協助受害人申請慈善信託基金，以支付

租金及搬遷費用。  

經濟援助  

20 .  現時有各類為家庭暴力受害人而設的經濟援助，助其

應付經濟難關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為那些無法在經濟上

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，使他們的入息達到一定水平，以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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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基本需要。在個人或家庭有特別和緊急情況而其他經濟援

助均不適用或未能即時提供的情況下，慈善／信託基金可提

供直接及臨時的援助，以滿足其需要。  

專門服務及危機介入  

21 .  由 於 家 庭 暴 力 是 一 個 複 雜 的 問 題 ， 須 以 專 門 技 巧 處

理，因此社署提供以下專門的服務。  

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 

22 .  社署在全港設立了 11 隊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，作

為專門服務單位，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、其家人及施虐者提

供一系列一站式的服務，目的是預防虐待兒童及配偶／同居

情侶事件的發生，幫助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／同居情侶事件

中的受害人及其家人克服創傷，重過正常的生活。社署已在

過去數年增撥資源，以增加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的人手。

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目前共有 168 名 1 社工，較二零零五

至零六年度增加了 36 .6%。  

臨床心理服務  

23 .  社署轄下共有五個分別位於九龍灣、荃灣、鰂魚涌、

大埔和天水圍的臨床心理服務課。這些遍佈全港的臨床心理

服務課的臨床心理學家會為出現心理徵狀的受害人、施虐者

及／或其子女提供評估及治療服務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的 11 名主管並不包括在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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庇護中心及危機中心  

24 . 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可 為 身 處 家 庭 暴 力 危 機 的 個 人 及 家 庭

提供臨時住宿服務。五間婦女庇護中心共設有 260 個宿位。

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（即芷若園）為性暴力受害人及身處家

庭暴力或危機的個人／家庭提供 80 個短期宿位，家庭危機

支援中心亦為身處危機或備受困擾的個人及家庭提供 40 個

短期住宿名額。在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，五間婦女庇護中心

的平均使用率為 80%，芷若園的平均使用率則為 90%。另一

方面，家庭危機支援中心在該年度為所有 601 個身處危機或

備受困擾的合資格個案提供援助。  

受害人支援計劃  

25 .  為加強對家庭暴力受害人（包括正進行司法程序的受

害人）的支援，社署自二零一零年六月起推行家庭暴力受害

人支援計劃（下稱「受害人支援計劃」）。受害人支援計劃

為有關受害人提供情緒支援及社區支援服務的資訊，包括法

律援助服務、住宿、醫療及托兒服務，以及相關司法程序的

資訊。如有需要，社工或義工會陪同受害人出席法庭聆訊和

面對司法程序，以減輕他們的惶恐及無助感。  

支援家庭暴力案件的證人  

26 .  社署一直與警方合作推行支援證人計劃。在獲得法庭

批准後，支援證人計劃會安排支援者陪伴兒童證人（包括受

虐兒童）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證人，在法庭以電視直播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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繫系統作供。如家庭暴力受害人被安排在法庭以電視直播聯

繫系統作供，受害人支援計劃亦會為他們提供類似的支援證

人服務。  

施虐者輔導計劃及反暴力計劃  

27 .  社署為施虐者提供各種輔導服務，以協助他們改變其

暴力態度和行為。施虐者輔導計劃是一項為期 13 節的心理

教育計劃，自二零零八年起已成為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提

供的其中一項輔導服務。社署亦推出反暴力計劃，該心理教

育計劃供法院根據《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》 (第 189 章 )  

判令施虐者參與，以改變他們的暴力態度和行為。社署將針

對不同施虐者的需要而繼續發展其他治療模式，例如為女士

而設的施虐者輔導計劃。  

未來路向  

28 .  當 局 會 繼 續 採 取 多 專 業 模 式 及 三 管 齊 下 的 介 入 策 略

處理家庭暴力問題。當局會定期檢視有否進一步提升福利服

務的需要，為受害人及其家人提供更佳的支援。  

徵詢意見  

29 . 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勞工及福利局  

社會福利署  

二零一三年一月  


